財團法人郭水教授基金會 勵學獎學金辦法

98.01.20第七屆第三次董事會提案通過

98.10.08第七屆第四次董事會修正
一、主旨：為獎勵台大牙醫系優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鼓勵勤學向上精神，特設立「財團法人郭水教授基金會勵學獎學金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
二、金額：每名新臺幣伍萬元整。

三、名額：每年最多三名。得視狀況，在規定範圍內，將人數酌予調整。

四、申請資格：凡努力向學，具下列資格者：
(一)本校牙醫系三年級至六年級之學生，其身份為經濟困難或家中突遭變故者。

(二)前一學年大學生學業成績優良，無任何學科不及格，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者。

五、申請時間：
(1)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註冊前一個月內，向基金會申請。

(2) 若有緊急狀況時，可隨時申請。

六、繳交證件：

(一)財團法人郭水教授基金會勵學獎學金申請表。

(二)捌佰至壹仟字親筆自傳。

(三)成績單影本。

七、審核程序：召開董事會，並邀請本學院教師一至三人列席，共同審查、核定得獎名單。於緊急狀況時，得由董事長召集常務董事會議決之，再提交董事會追認之。
八、獲獎同學於學期結束以前將可自「合作金庫台大分行」撥款領到獎助學金。
九、本辦法經董事會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
財團法人郭水教授基金會 勵學獎學金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    名
	
	性   別
	

	就讀年級
	

	在校成績
	

	附件

	· 無

· 有。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導師推薦

原因
	

	導師簽名
	


說明事項：

1.申請資格為牙醫系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學生。

(三年級：以二年級全學年成績計算。四年級：以三年級全學年成績計算。五年級：以四年級全學年成績計算。六年級：以五年級全學年成績計算。)
2.申請日期：(1)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註冊前一個月內，向基金會申請。

(2)若有緊急狀況時，可隨時申請
3.請備以下文件：

(1)財團法人郭水教授基金會勵學獎學金申請表。
(2)捌佰至壹仟字親筆自傳（含家庭狀況）。
(3)成績單影本。

(4)附件(如有，請一併附上)。

4.請送至「財團法人郭水教授基金會」辦公室（牙醫系3樓）
	自傳（捌佰至壹仟字，含家庭狀況）        【如不敷使用，請自備同尺寸紙張】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

















